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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二、澳門的語言與文字 

  

表 1 展示的是澳門與中國內地所使用的語言與文

字。可以看出，內地的官方語言是普通話，附屬語言

包括各種漢語方言和少數民族語言。在書寫系統上，

雖然內地主要推廣使用簡體字和漢語拼音，但是人們

在出版的一些古籍中或者商店牌匾上還是可以見到

繁體字的使用，許多書法家、書法愛好者、考古學家、

歷史學家、漢語言文字研究者等都懂得繁體字。澳門

使用的語言和文字較為多樣。澳門的正式語文是中文

6和葡文7，其他語言包括漢語方言(如上海話、福建

話)，世界其他地區的語言(如英語、日語、韓語)，此

外還有洋涇濱語和克里奧爾語(如澳門土生葡語 8)。

2011 年澳門人口普查的結果顯示目前澳門人口日常

常用語言為廣東話(83.3%)，排在第二位的是其他中國

方言(包括福建話在內)(5.7%)，普通話(5.0%)、其他語

言(3.0%)、英語(2.3%)和葡萄牙語(0.7%)分列第三、

四、五和六位。9 在書寫系統方面，澳門主要以繁體

字、粵語拼音和葡文為主，但是也可以見到簡體字、

漢語拼音和其他書寫系統(如英文和日文)。簡單來

說，在漢語言文字使用方面，中國內地主要使用普通

話和簡體字，而澳門主要使用廣東話和繁體字；中國

內地推行漢語拼音，而澳門採用的是粵語拼音。 

葡萄牙人在 16 世紀中葉入居澳門，在 19 世紀中

葉強佔澳門為其殖民地。1 1987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

政府和葡萄牙共和國政府關於澳門問題的聯合聲明》

的簽署標誌着澳門進入了回歸前的過渡時期，1999

年 12 月 20 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對澳門恢復行使主權，

澳門回歸祖國，澳門特別行政區誕生，標誌着澳門進

入了新的歷史階段。澳門回歸後的十多年裏，澳門發

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在社會語言格局上，廣東話、

普通話、英語和葡萄牙語在澳門的政治、經濟、文化

和教育各個領域都有各自的分工，並發揮着重要的作

用2，與此同時，澳門回歸前後澳門人口的語言使用

和多語能力也發生一些顯著的變化。3 

“澳門背靠祖國、面向世界，具有重要的語言戰

略地位。由於其特殊的歷史文化背景，四百年的中西

文化碰撞和融合形成了澳門的多語共存的格局”。4  

徐大明認為“澳門可以成為‘多語共存、和而不同’

的語言戰略的典範”。5 本研究通過對 98 名澳門本

地大學生對澳門語言政策和語言規劃的態度進行問

卷調查，希望本研究能對澳門語言政策和語言規劃有

所幫助，吸引更多的學者關注澳門的社會語言現象，

推動澳門的社會語言學的進一步發展。 

 

 

 

 

 

 澳門大學語言學博士、華僑大學外國語學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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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澳門與內地語言和文字對照一覽表 
官方語言：普通話 

漢語方言(例如廣東話、上海話、湘方言) 

地方官方語言：蒙語、藏語、維吾爾語、朝鮮語、壯語 內地 
附屬語言 

少數民族語言 

其他非官方的少數民族語言(例如韃靼語) 

正式語文：中文和葡文 
漢語方言(例如上海話、福建話) 

世界其他地區的語言(例如英語、日語、韓語) 澳門 
附屬語言 

洋涇濱語和克里奧爾語(例如澳門土生葡語) 

簡體字和繁體字 
漢語拼音和文字 

漢語拼音 內地 書寫系統 

其他書寫系統(例如藏文、阿拉伯文) 

繁體字和簡體字 

粵語拼音和漢語拼音 澳門 

其他書寫系統(例如葡文、英文、日文) 

 

三、澳門的語言政策和語言規劃研究： 

文獻綜述 

 

澳門社會語言學研究在過去 30 年發展迅速10，澳

門語言政策和語言規劃也受到許多學者的關注。在澳

門語言政策和語言規劃的整體研究方面，Mann和

Wong介紹了回歸前澳門的語言政策和語言規劃，特

別對《澳門基本法》相關的語言政策進行了解讀。11 郭

濟修則分析了澳門回歸後的語言規劃中的各種問

題，如中葡文的地位、中文公文的規範化、葡文教育

等，並對澳門的語言規劃提出不少建議。12 Pu重新審

視澳門殖民與後殖民時期的語言規劃和語言教育政

策，認為今後的研究應重視語言選擇、語言態度和語

言意識形態研究。13 黃翊的《澳門語言研究》中的第

七章詳細介紹了澳門回歸前後的語言政策，並討論了

澳門語言規劃中如何處理好中葡英三者以及廣東話

和普通話兩者的關係。此外，該書還指出澳門語言規

劃中存在的一些問題，並提出相應的解決辦法。14 值

得一提的是，王培光從簡體字和繁體字的關係、中文

規範、語言平等、雙語教育、語言規劃機構等多個角

度對比研究澳門和香港的語言規劃，並提出不少建

議。15 

有關澳門語言政策和語言規劃的研究主要集中

在地位規劃、本體規劃和習得規劃三個方面。澳門語

言地位規劃的研究主要圍繞中文官方地位展開。雖然

《澳門基本法》第 9 條規定“澳門特別行政區的行政

機關、立法機關和司法機關，除使用中文外，還可使

用葡文，葡文也是正式語文”，但這一條並未對普通

話和廣東話，簡體字和繁體字在澳門的地位做出明確

規定。在中文官方地位的問題上，程祥徽堅持普通話

應該是澳門的官方語言16，梁雯淑(2011)則從法律和

語言學多個角度認為不應該將普通話作為澳門正式

中文口語。17 另一方面，由於《澳門基本法》並沒有

就中文和葡文作為正式語文的地位的高低做出明確

規定，一些學者對此也進行了深入的討論和研究18。

與此同時，澳門回歸後中文、葡文和英文之間的關係

發生了許多變化，也為澳門的語言政策和語言規劃提

出挑戰。盛炎認為澳門語言規劃的首要任務就是要協

調中文、英文和葡文的關係。她認為如不重視英語，

會使澳門在國際競爭中處於不利的位 

置。19 陳恩泉支持在澳土生葡人和葡萄牙人中推行中

葡雙語政策，但是又指出不能忽視英語教育。20 基於

2001 年澳門人口普查的數據，程祥徽指出澳門社會面

臨兩大挑戰：首先是增強中文正式語文的地位；第二

是澳門中葡雙語政策的實行。但是程祥徽也指出應該

考慮英語的地位和英語的社會需求。21 

在澳門語言的本體規劃方面，以往的研究大都關

注澳門中文公文的規範化。盛炎稱澳門中文公文為

“葡式中文”，認為葡式中文受到了外語、方言以及

文言文等多方面的負面影響，倡導在跨地區/國家的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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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中以有效溝通交流為最高準則，對於地區之間中文

公文存在的文體差異，盛炎認為只要不影響交際，每

個地區可以在其中文公文中保留一些文體差異。22 程

祥徽認為公文寫作中的葡式思維嚴重影響了澳門中

文公文的內容和形式，主張在中文公文寫作中擺脫葡

式思維，用中文思維。23 

澳門語言規劃中的習得規劃是澳門語言政策和

語言規劃中的另一個重要問題，不少學者從不同的角

度探討澳門教育中的授課語言的問題。Berlie全面地

回顧了澳門教育中的語言問題，認為澳門的教育從根

本上來說就是語言的問題。24 澳門語言的習得規劃研

究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推廣普通話、英語教育和葡

語教育。在推廣普通話方面，胡培周對普通話在澳門

的推廣進行了歷史的回顧25，程祥徽則對在澳門推廣

普通話提出了多種方法和策略。26 Moody、Young對

英語在澳門的地位和功能都作了較為詳細的介紹，對

於澳門的英語教育，Moody認為“英語在澳門的教育

體系中處於事實上的正式語文的地位”27，Young詳

細介紹了澳門不同教育階段的英語教育，認為澳門教

育制度中的英語教育受到市場和家長的影響。28 在葡

語教育方面，薛榮滔討論了清末民初澳門的葡語教

育。29 作者認為，儘管澳葡政府在行政、法律和財政

等多個方面做出一些努力，但是葡萄牙語並沒有受到

當地華人的重視。究其原因，主要有五點：首先，香

港殖民地建立以後，澳門的經濟下滑，出現財政困

難。第二，很少有學生能夠接受葡語教育。第三，英

語和英帝國的崛起，以及葡語和澳門的日漸式微，使

得不少澳門華人，澳門土生葡人，甚至一些葡萄牙人

學習英語而不是葡萄牙語以便去香港謀生。第四，葡

萄牙統治者只信任和擢升澳門土生葡人這一群體，而

冷落了當地華人的做法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當地華

人學習葡語的熱情。第五，當地華人家庭貧困，華人

子女綴學率和文盲率較高。黃潔蓮也對澳門的葡語教

育政策進行歷史回顧。作者認為 20 世紀以前教會在

澳門的葡語教育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20 世紀初，澳

葡政府開始頒佈法令並採取措施在當地華人中推廣

葡語，但是收效甚微。而回歸後的澳門各個層次的葡

語教育面臨不少的問題和困難。黃潔蓮認為澳門葡人

應該承擔起葡語教育的責任，而葡語教育的重點應該

是雙語精英的培養而不是推廣葡語。30 

澳門以往的語言態度研究主要集中在對廣東

話、普通話、英語和葡萄牙語的語言態度31，而關於

澳門語言政策和語言規劃的態度的研究並不多見，王

培光向澳門大專中文教師發放問卷調查語言政策和

語言規劃的態度，收回 23 份有效問卷。結果顯示 70%

以上的教師認為在公共場合應該使用普通話，70%以

上的教師認為在非公共場合可以說廣東話。對於學校

內推廣普通話的措施，超過 50%的教師傾向於“中文

科用普通話教授”，“舉辦普通話課外活動”和“設

立普通話作為一個獨立的科目”三種措施。對於問題

“十個人一起討論事情，有九個人能說聽粵語與廣東

話，有一個人只能說聽普通話，大家最好說甚麼

話？”，95.7%的教師選擇普通話，沒有人選擇粵語，

而對於問題“十個人一起討論事情，有九個人能說聽

粵語與廣東話，有一個人只能說聽粵語，大家最好說

甚麼話？”，56.5%的受試者選擇粵語，仍有 39.1%

的教師選擇普通話。在簡體字和繁體字的問題上，

91.3%的教師認為澳門人、香港人與台灣人應該能讀

繁體字和簡體字，大約 80%的教師認為港澳台三地的

人應該能寫繁體字，大約 50%的教師認為這三地的人

應該能寫簡體字。對於內地人能讀寫繁體字和簡體字

的態度，結果顯示分別有 95.7%和 34.8%的受試者認

為內地人能讀能寫繁體字，78.3%和 87.0%的受試者

認為內地人能讀能寫簡體字。對於印刷體和手寫體的

文字選擇，分別有 82.6%和 47.8%的受試者贊成印刷

體使用繁體字和簡體字，分別有 39.1%和 73.9%的教

師主張手寫體用繁體字和簡體字。對於國語、普通話

和華語的詞語偏好上，三成以上的教師傾向於前兩個

詞，只有 21.7%的教師支持“華語”。對於“澳門人

學普通話/國語應該採用哪一套音標”，91.3%的教師

選擇漢語拼音，只有 4.4%的教師選擇註音符號。此

外，作者還對規範音和詞語規範進行了調查。32 王培

光的語言政策和語言規劃態度的調查可能是有關澳

門語言政策和語言規劃態度研究最早的一項研究，這

項研究為我們瞭解澳門回歸前後澳門語言政策和語

言規劃的態度提供了寶貴的資料，不過這項研究主要

關注的是澳門語言規劃中的中文(如普通話和廣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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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簡體字和繁體字、漢語拼音和註音符號，以及規

範音和詞語規範)，並沒有涉及中文與英文、葡文的

關係，此外，這項研究的受試者數量較少，在一定程

度上影響該研究的普遍化。在另一項研究中，Young

研究澳門回歸 8 年以後學生的語言態度和語言偏好。

作者使用問卷對 185 名就讀於澳門科技大學的澳門本

地學生進行調查，調查發現學生們首選的教學語言是

粵語或者綜合使用粵語和其他語言。大部分學生喜歡

粵語－普通話－英語這種三語教學模式，然後是粵語

－英語和粵語－普通話的雙語教學模式。33 Young的

研究可能是澳門回歸後最早的有關澳門學校教學語

言偏好的研究，不過這項研究主要考慮的是教學語言

的偏好，並沒有考慮澳門語言政策和語言規劃的其他

方面，例如簡體字、繁體字與粵語漢字的關係，漢語

拼音和粵語拼音的關係，澳門瀕危語言的保護，以及

澳門政府公文中的中文規範等問題。 

廣東話和普通話的關係，簡體字、繁體字和粵語

漢字的關係，以及漢語拼音和粵語拼音的關係是澳門

語言政策和語言規劃中的熱點問題，它反映着澳門和

內地之間的關係；而中文、葡文和英文誰為教學語言

和第二語言則是澳門語言政策和語言規劃中的另一

個熱點問題，它反映的是澳門、中國內地和國際之間

的復雜關係。有鑒於此，我們認為有必要調查研究澳

門學生對澳門瀕危語言的保護、教學語言和第二語言

的選擇，簡體字、繁體字與粵語漢字的關係，漢語拼

音和粵語拼音的關係，以及澳門政府公文中的中文規

範等問題上的態度。 

 

 

四、研究方法與結果 

       

我們在 2011 年對澳門某高校的大學生進行問卷

調查。問卷主要包括兩個部分，第一部分獲取學生的

基本資料，如性別等，而第二部分搜集學生對澳門瀕

危語言的保護，教學語言和第二語言的選擇，簡體

字、繁體字和粵語漢字，漢語拼音和粵語拼音，以及

澳門政府公文中的中文規範等問題上的態度。問卷使

用的是李克特量表(Likert scale)，量表使用的量尺是

四點量尺(1=非常不同意；2=不同意；3=同意；4=非

常同意)，量表平均數為 2.5。最後共收回 115 份問卷，

經過初步的問卷篩查，有 3 份是無效問卷，有 14 份

問卷由於是內地學生填寫，暫時不算在本次研究範圍

之內。所以此次調查共獲得 98 份有效問卷(其中有 32

名女性，66 名男性)。 

通過 SPSS 統計，我們發現澳門本地大學生在澳

門瀕危語言的保護，教學語言和第二語言的選擇，簡

體字、繁體字和粵語漢字，漢語拼音和粵語拼音，以

及澳門政府公文中的中文規範等問題上的態度呈現

一些特點。下文對澳門本地大學生對澳門的語言政策

和語言規劃的態度進行具體分析。 

表 2 展示的是澳門某高校學生對於澳門語言政策

和語言規劃的態度。可以看出，前兩個問題關注的是

澳門學生對於保護澳門瀕危語言，即澳門土生葡語的

態度。學生們傾向於同意澳門政府應該採取措施保護

澳門土生葡語。但是與此同時，他們也傾向於同意(雖

然不是強烈同意)澳門土生葡人應該承擔保護澳門土

生葡語的責任。換言之，澳門學生認為澳門政府和澳

門土生葡人都應該承擔起保護澳門土生葡語的責

任，而澳門政府應該負起更大的責任。 

正如本文第三節所指出的，廣東話和普通話的關

係，簡體字、繁體字和粵語漢字的關係，以及漢語拼

音和粵語拼音的關係是澳門語言政策和語言規劃中

的熱點問題。表 2 中第 3-8 共 6 個問題關注的是澳門

學生對於以上關係的認識和看法。其中第 3 和第 4 這

兩個問題考查的是學生對於澳門中文學校的授課語

言的選擇，從結果可以看出，學生們似乎存在矛盾的

看法。一方面，他們傾向於支持採用廣東話作為澳門

中文學校的授課語言；而另一方面，他們也同意(雖

然不是強烈同意)在澳門中文學校採用普通話作為授

課語言。換言之，學生對於普通話和廣東話作為澳門

中文學校授課語言都持積極的態度，不過他們更傾向

於支持廣東話作為授課語言。第 5-8 這 4 個問題關注

的是澳門學生對於澳門不同書寫和音標系統的態

度。從結果可以看出，學生們傾向於不同意“澳門政

府應該鼓勵澳門人使用簡體字”和“在澳門，應該通

過教育使簡體字取代繁體字”，表明了繁體字在澳門

學生心目中的重要性。對於“在澳門，應該通過教育

和媒體阻止粵語漢字的使用”這一問題，受試者持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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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的態度(但接近於中立的態度)，而對於“在澳

門，漢語拼音應該取代粵語拼音”這一問題，學生們

傾向於不同意，表明粵語拼音在學生心目中也佔有重

要的位置。此外，對於澳門政府公文中的中文規範問

題(第 9 個問題)，學生們傾向於同意。

表 2 澳門學生語言政策和語言規劃態度一覽表 
編號 問題 平均值 標準差 

1 澳門政府應該採取措施保護澳門土生葡語。 3.2578 .59687 
2 保護澳門土生葡語是澳門土生葡人而不是澳門政府的責任。 2.6701 .65364 
3 在澳門中文學校應該使用普通話作為教學語言。 2.7041 .72096 
4 在澳門中文學校應該使用廣東話作為教學語言。 3.1327 .68320 
5 澳門政府應該鼓勵澳門人使用簡體字。 1.9388 .85935 
6 在澳門，應該通過教育使簡體字取代繁體字。 2.1041 .99979 
7 在澳門，應該通過教育和媒體阻止粵語漢字的使用。 2.4286 .86155 
8 在澳門，漢語拼音應該取代粵語拼音。 2.0729 .81538 
9 澳門政府應該採取措施規範澳門政府公文中所使用的中文。 2.9896 .54668 

10 澳門政府應該規定將葡萄牙語作為所有澳門中文學校必修的第二語言。 2.4796 .70681 
11 澳門政府應該規定將英語作為所有澳門中文學校必修的第二語言。 3.6633 .47502 
12 澳門中文學校可以提供葡語選修課程。 3.0618 .72956 

 

此外，我們在問卷中設計了 3 個問題(第 10-12 條)

考查學生對澳門教育中英語和葡萄牙語關係的態

度。從表 2 可以看出，學生們傾向於不同意“澳門政

府應該規定將葡萄牙語作為所有澳門中文學校必修

的第二語言”，他們非常同意“澳門政府應該規定將

英語作為所有澳門中文學校必修的第二語言”，此

外，學生們同意將葡萄牙語作為澳門中文學校的選修

課程。很明顯，在澳門教育中的第二語言的選擇上，

英語比葡萄牙語更受學生的歡迎。 

 

 

五、討論 

 

通過上面的結果分析，可以看出澳門本地大學生

對澳門的語言政策與語言規劃的態度呈現一些特點。

例如，一方面，他們同意在澳門中文學校採用廣東話

作為授課語言，而另一方面，他們也接受將普通話作

為澳門中文學校的授課語言。他們反對簡體字和漢語

拼音取代繁體字和粵語拼音，不贊成阻止粵語漢字的

使用，表明這些學生將繁體字、粵語拼音和粵語漢字

視為澳門本地身份的重要標誌。對於澳門中文學校中

的第二語言的選擇，學生們傾向於不同意將葡萄牙語

定為澳門中文學校必修的第二語言，而同意將英語定

為這些學校必修的第二語言和把葡萄牙語做為選修課

程。本小節將對這些特點進行討論。 

在過去近五百年的東西方文化的交流中，澳門出

現一個特殊的群體──澳門土生葡人，並見證了澳門

土生葡語的誕生與瀕危。澳門土生葡人是葡萄牙人與

南亞及東南亞國家、包括中國居民之間通婚而形成

的。而土生葡語是以15-16世紀的葡語與馬來亞語、粵

語和英語詞滙混合而成，它是19世紀以前土生族群內

部交流所廣泛使用的一種語言，是東西方語言融合的

一種代表性語言。Ansaldo認為“澳門和珠江三角洲的

歷史可能是東西方交流和由此產生的語言生態最重要

的一章。”34 其中有兩個有趣的關於語言接觸研究對

象：澳門土生葡語和中國洋涇濱英語。Ansaldo對澳門

土生葡語和中國洋涇濱英語進行比較，他認為“儘管

澳門土生葡語和中國洋涇濱英語地理位置相近，由於

說話人之間的社會距離和它們交際功能的不同，它們

相互影響較小。澳門土生葡語具有文化和情感的身份

功能，而中國洋涇濱英語只是在金融交易和貿易往來

中使用。”35 儘管澳門土生葡語瀕臨滅絕，澳門人一

直在採取各種措施保護澳門土生葡語。例如上世紀90

年代組建的土生土語話劇社在過去的二十多年裏積極

地上演澳門土生葡語的話劇，土生土語話劇已申報

2011年度澳門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並獲得成功。澳門

高校學生仍然同意澳門特區政府和澳門土生葡人應該

採取一些措施來保護這一語言。學生們對保護這一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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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的積極態度表明澳門高校學生將澳門土生葡語視為

澳門身份的重要組成部分之一。 

對於不同書寫和音標系統的選擇也在一定程度上

反映了學生們的澳門身份認同。例如，學生們不同意

簡體字取代繁體字，這表明這些學生對繁體字的積極

態度。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前，繁體字是中

國文學，政府文件以及科舉考試中使用的文字。除了

交際的功能，繁體字還和中國書法緊密聯繫，是一種

傳統的藝術形式。此外，繁體字曾在其他亞洲國家例

如朝鮮、日本和越南廣泛使用，成為他們文化與文明

的基礎。36 通過神秘化和神聖化，繁體字已經被視為

一種神聖的和純潔的文字 37 ，並被認為“與根祖文

化，文化遺產和國家民族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繫”。38 

所以，繁體字經常被視為中國傳統文化的精髓和傳承

者，代表着文化的延續、純潔和正宗。在1949年以後，

簡體字在內地推廣並逐漸取代繁體字，但是繁體字在

台灣、香港和澳門仍然廣泛使用。澳門高校學生不同

意簡體字取代繁體字，反映了繁體字在澳門與中國傳

統文化的聯繫以及澳門本地身份構建中所扮演的重要

角色。 

同樣，學生們不同意漢語拼音取代粵語拼音似乎

也說明了粵語拼音在澳門的文化傳統以及身份認同中

所扮演的重要角色。1949年以後內地推廣漢語拼音，

而粵語拼音仍然是香港和澳門主要的拼寫系統(雖然

香港和澳門的粵語拼寫系統有一些差別)。澳門人將粵

語拼音和文化傳統聯繫起來，並對這種拼寫系統懷有

積極的態度。 

但是，對於“在澳門，應該通過教育和媒體阻止

粵語漢字的使用”這一問題上，似乎學生們持有矛盾

的情感。總的來說，學生們不同意阻止粵語漢字的使

用，這似乎說明粵語漢字在澳門身份構建中扮演着一

定的角色。正如Snow指出粵語漢字在香港本地身份構

建中發揮着重要的作用39，粵語漢字在澳門本地身份

的構建中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是我們也注意到學

生整體的態度偏向中立，似乎表明粵語漢字在澳門本

地身份構建中並不是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究其原

因，可能是繁體字一直享有較高的聲望，這樣使得粵

語漢字很難享有同等的聲望和地位。繁體字的神秘化

和神聖化進一步鞏固了中文的標準語言意識形態

(Standard Language Ideology)40，而這種意識形態視粵

語漢字為不規範的漢字。由於在學校老師經常教導學

生避免使用粵語漢字，學生很自然地對粵語漢字抱有

一定的消極態度。同樣，澳門學生對澳門政府公文中

的中文規範也持積極的態度，也可能是受到標準語言

意識形態的影響。 

此外，學生們對阻止粵語漢字的態度偏向中立的

另一個原因可能是粵語漢字和澳門本地身份的聯繫並

不緊密。基於中國少數民族語言文字改革成功和失敗

的例子，Zhou強調傳統機構設施(例如教堂、廟宇、清

真寺和文化慣例)在維持書寫系統和民族/國家身份中

的重要作用。他認為“一種文字系統中的文字可能代

表着個人和社區之間通過採用這種文字系統的傳統的

機構設施建立起的聯繫，而不是說文字系統與宗教和

文化信仰有着內在的聯繫。”41 從粵語漢字的歷史和

當前的發展來看，粵語漢字只是和嶺南地區的一些文

學藝術形式，如粵謳、童謠、山歌，及木魚書等有所

聯繫42，而沒有和傳統的機構設施相聯繫，而繁體字

則是中國傳統機構設施中常用的文字，所以，澳門學

生似乎對通過教育和媒體阻止粵語漢字並不持有強烈

的反對意見。 

除了澳門高校學生對於澳門土生葡語和不同書寫

和音標系統不同的態度外，學生對授課語言和第二語

言的選擇也反映了他們對普通話、廣東話、英語和葡

萄牙語的語言態度。廣東話在澳門的政治、經濟、文

化和教育等各個領域都佔據主導地位，同時也是人們

日常生活領域中的常用語言。雖然普通話是中華人民

共和國的官方語言，並在內地廣泛使用，但是在澳門，

普通話的使用範圍還是有限的。在澳門中文學校授課

語言的選擇上，學生們更傾向於選擇廣東話，在一定

程度上反映出廣東話是澳門的強勢語言，學生對廣東

話比普通話持更積極的態度。但是學生同意選擇廣東

話和普通話作為澳門中文學校的授課語言又似乎表明

學生在授課語言的選擇上處於矛盾的狀態。似乎學生

們已經充分意識到廣東話和普通話在澳門社會的價

值，想從兩種語言中獲得最大的價值。這種矛盾的態

度也反映在學生對於第二語言的選擇上，他們反對將

葡萄牙語定為必修的第二語言，同時同意將英語定為

必修的第二語言，並同意將葡萄牙語定為選修課。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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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態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學生們對於葡萄牙語的態

度不如他們對英語的態度。正如程祥徽指出“澳門回

歸前，三語流通的程度依中、葡、英的次第排列；澳

門回歸後，它們的排序正在發生變化，用不了太多時

間，英語將會超越葡語的地位，形成中、英、葡的格

局。”43 同樣許嘉璐也預測“未來在澳門排第三位的

估計不是葡語而是英語，因為它是全世界的強勢語

言。葡語不是世界的強勢語言。一種語言是否強勢和

它母國的經濟實力、軍事實力、文化實力緊密相關。

現在八個葡語國家，加上葡萄牙，總共九個，對世界、

對澳門的影響力還在，但絕不如英語世界對澳門的影

響。”44 回歸之前英語在澳門已經有廣泛的使用。45 

回歸之後，英語在澳門的各個領域的使用進一步擴

展。 46  但是由於葡萄牙語在澳門仍然是一種正式語

文，在國際社會仍然有一定的市場，學生們不願意放

棄葡萄牙語。總的來說，學生們希望掌握各種語言以

便為以後的學業和事業做準備。面對這四種語言，澳

門學生試圖做出理性的選擇，但是他們的選擇又反映

出他們試圖掌握所有語言的焦慮心理。 

 

 

六、結語 

 

程祥徽指出“特殊的歷史原因，特殊的地理位

置，特殊的經濟生活以及特殊的政治歷程決定了特殊

的語言狀況；相應而來的是我們必需採取適當的語言

政策。”47 通過對98名澳門本地大學生對於澳門語言

政策和語言規劃的態度進行問卷調查，研究發現，澳

門高校學生對於澳門瀕危語言的保護，不同書寫和音

標系統的選擇，澳門政府公文中的中文規範，以及授

課語言和第二語言的選擇等問題的態度存在一些特

點。研究發現澳門高校學生似乎充分認識到不同語言

在澳門社會的價值。他們對於澳門語言政策和語言規

劃的態度反映了他們的實用態度，例如他們對於澳門

中文學校授課語言和第二語言的選擇。與此同時，他

們對於澳門語言政策和語言規劃的態度也反映出他們

的身份認同，例如他們對於澳門土生葡語的保護和不

同書寫和音標系統的態度。 

需要指出的是，本研究主要考查的是澳門學生對

於澳門瀕危語言的保護、授課語言和第二語言的選

擇，以及不同書寫和音標系統等方面的態度。以後的

研究需要關注澳門語言政策和語言規劃中的其他熱點

問題(如廣東話和普通話正式語文地位的討論和中文

和葡萄牙文地位的討論)。此外，受試者主要是澳門某

高校的學生，以後的研究需要擴大受試者的數量，考

查來自不同教育背景和職業的人的語言態度，並使用

訪談等多種研究方法來更加全面深入地瞭解澳門人對

澳門語言政策和語言規劃的態度。 

 

 

[本研究得到2015年度福建省社科規劃一般項目“澳門

多語現象的社會語言學研究”(項目編號：FJ2015B247)和華

僑大學2015年度第一期高層次人才科研啟動費項目“澳門

的語言與社會”(項目編號：15SKBS103)資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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